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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2-058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30

至

11:

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00

。

（

2

）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

（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2,110,4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55.7761%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2,058,58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5.76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1,900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0.0143%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对参股公司常隆农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4,785,26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1%

；反对

票

4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9%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卢柏强先生、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润

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卢翠冬女士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郭雪青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7

公告编号：临

2012-1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股东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通

知，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2,000

万股股份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质押给陆家嘴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7,71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82%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62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从

2012

年

2

月

29

日起，重整计划由债务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执行，管理人监督。

本公司将认真执行重整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30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42%

。

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42%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吴卫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分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89,0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0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谢发友律师、 孙菁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关于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30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山西南娄集团

2500T/D

水泥熟料生

产线余热发电项目之议案》。

该项目预计工程总投资额约

3000

万元，全部由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建设周期

预计为

1

年，按

"

合同能源管理

"

模式经营，效益分享期限为

8

年。 自项目竣工投产后开始收益，并在效益分享

期内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有持续的积极影响。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青山湖支行申请授信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担保方式为信

用，并同意在授信额度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及银行承兑等各类信贷业务，本决议有效期与工行授信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朱星河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有关授信合同、 协议等文

件。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备查文件

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3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西南娄

"

或

"

甲方

"

）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签订了《

2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项目

节能服务合同》，双方将按

"

合同能源管理

"

服务模式就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厂

2500T/D

熟料新型

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线（已投产）余热发电项目进行合作，项目工程预计总投资额约为

3000

万元。 公司拟对

该项目进行投资，包含项目的设计、成套设备采购、安装施工、土建工程、调试、进行管理等提供专项节能服

务，电站供水系统及电站的接入系统由甲方负责出资建设。

2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山西南娄集团

25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项目之议案》。本次

对外投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目的具体实施需经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介绍

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8

年，注册资本

1.568888

亿元，位于山西省孟县南娄镇，主要经营

煤炭、电力、电石、核桃露、面粉加工、水泥、铝塑管、耐火材料、机械制造、运输、商贸、服务等八大产业，法定代

表人程福兴。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余热电站项目的建设期原则上为一年。

2.

山西南娄主要负责无偿提供场地和余热资源以及余热电站供水系统和电站接入系统的出资建设，本

公司主要负责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包含项目的设计、成套设备采购、安装施工、土建工程、调试、运行管理等，

双方共同分享项目节能效益，本公司通过销售电力获得收益。

3.

双方的合作期限为

8

年，自余热电站投产发电乙方向甲方发出书面计费通知日为能源服务费计费起

始日，合作期限届满并结清能源服务费后，公司所投资的余热电站相关资产无偿移交给合作方，项目移交甲

方之前，乙方拥有全部电站经营权和所有权。

4.

向公司山西南娄的热能转换成电能的服务费含税价格

0.536

元

/

度（协议电费价格

=

目前电网购买价

×

0.8

）。 如果电网向当地水泥企业的供电价格发生变化，则本公司向山西南娄收取热能转换成电能的服务费也

发生变化，以目前电网购买电价

0.67

元

/

度为基准，按以下公式计算（单位：元）：单价

=

协议电费价格

+

（每度电

的实际价格

-

目前电网购买电价）

×0.85

。

5.

山西南娄能源服务费应每月支付一次，当月能源服务费应在次月

10

日前支付，逾期按照每日千分之

五比例支付滞纳金。若逾期超过三个月，滞纳金计入逾期欠费基数，重复计收滞纳金。若山西南娄能源服务费

逾期六个月未支付的，视为山西南娄单方面解除合同，公司有权停止向甲方供电或者提前解除合同，山西南

娄必须按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6.

在本合同乙方节能收益的起始日开始后、项目所有权移交甲方之前，如果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合同，甲

方应向乙方承担合同终止后剩余收益期内乙方预计的全部节能效益款额， 及该节能效益款额

30%

违约金的

责任。 乙方依法或依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甲方按本条承担违约责任。

7

、在本合同乙方节能收益的起始日开始后、项目所有权移交甲方之前，如果非因甲方原因，乙方单方解

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该项目已收款

30%

的违约金。

8

、如因乙方的原因，项目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竣工验收，则乙方构成违约。

9

、乙方违反本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义务、责任，给甲方造成损失，则甲方有权在造成的损失额内选择单

独或合并采取以下方式，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

1

）按乙方实际违约的天数顺延项目的付款日期；

（

2

）减少节能收益的数额，直至甲方的损失得到全部弥补；

（

3

）解除合同，要求乙方赔偿全部损失。

乙方反本合同中相关义务、责任的行为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得以纠正，则不视为乙方违约。

10.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签署。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的客户和产业信息资源，延伸公司产业链，拓展新的市场和

领域，抢占新能源市场奠定良好基础。同时预期本项目投产运行后，将每年为公司带来产值

1300-1500

万元，

增加营业利润

500-800

万元。

存在的风险：

1.

公司业绩依赖合作方运营效率的风险

合作方能否正常经营和持续经营将直接影响本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生产运营效率， 进而对本公司

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甲方需切实提高水泥熟料生产线设备的运转率，并提供温度及

流量满足要求的窑头熟料冷却机及窑尾预热器出口废气，提供时间不少于每年

7000

小时，若少于该时间，甲

方以延长乙方经营期的方式给予补偿。 同时，甲方应确保全年正常足量供气（供热）的时间，只有在其生产线

熟料日产量达到

2300

吨以上时才计入乙方经营期限。若达不到上述要求，则甲方按实际用电量向乙方付费，

但不计入乙方经营期限，从而保障了本公司的投资安全。

2.

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风险

余热电站建设和合同能源管理是公司新近涉及的领域，公司缺乏相关方面的运营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

如果上述问题公司不能有效解决，则将影响本次投资的预期效果。 但公司从事电力、水泥行业的防磨抗蚀技

术服务十几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相关行业服务经验，也储备了一批专业人才，同时公司根据项目运营的需

要，通过引进、培训培养等方式组建了管理团队，为保障本投资的顺利实施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3.

项目不能按期达产的风险

本项目建设期原则上为一年，尽管本公司已经为本项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依然存在因合作方原因、

第三方原因以及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能按期达产等情况，从而影响本次投资的预期效果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

其中：交易系统：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互联网：

201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00

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畈工业功能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73,111,147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62.33 %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68,665,047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61.59 %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3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份

4,446,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0.7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郝雪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

对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2

《发行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

对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

对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4

《发行数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

对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5

《发行对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6

《认购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8

《限售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10

《上市地点》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44,2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71,966,9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

；反对

票

1,126,6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 %

；弃权票

1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郝雪涛律师认为， 浙富股份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

议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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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

：

00～2012

年

8

月

23

日 下午

15

：

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

17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 张永平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3

人，代表股份

107,648,0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46.23％

。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

107,325,21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6.0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322,8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14%

。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

》

表决情况：

同意

107,648,0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提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07,648,0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3

、《关于续聘二〇一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07,624,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弃权

23,9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聘请二〇一二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07,624,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弃权

23,9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同意出售深圳桑达宝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授权董事会确定挂牌价格的提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07,648,0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亮、钟晓敏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7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交易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16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三会议室（陕西省兴平市迎宾大道兴化股份公司办公楼）。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团柱先生

6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5

人，代表股份

157,134,934

股，占公司总股份

358,400,000

股的

43.84％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7

人，代表股份

157,068,843

股，占公司总股份

358,400,000

股的

43.83％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8

人，

代表股份

66,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84%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57,120,434

股同意，

14,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7,115,934

股同意，

14,500

股反对，

4,50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57,115,934

股同意，

14,500

股反对，

4,50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制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57,115,934

股同意，

14,500

股反对，

4,50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7,115,934

股同意，

14,500

股反对，

4,50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包林律师、郑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时代九和律

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959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3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被否决的议案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012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4

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如期召开；网

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3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2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8

月

23

日

15

：

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2,966,526,057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2288

人，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2,166,087,299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176%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9

人，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1,904,

154,2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880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279

人，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261,933,0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96%

。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现场会议由王青海副董事长

主持。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同意：

225,075,824

股

,

占

77.5615%;

反对：

64,511,193

股

,

占

22.2307%;

弃权：

602,954

股

,

占

0.2078%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对以下事项分别进行了表决：

1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2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同意：

224,983,632

股，占

77.5298%

，

反对：

64,617,336

股，占

22.2673%

弃权：

589,003

股，占

0.2029%

3

、交易价格及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608,693

股，占

22.2643%

弃权：

621,646

股，占

0.2142%

4

、期间损益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5

、职工安置方案

同意：

224,983,632

股，占

77.5298%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691,646

股，占

0.2383%

6

、股票类型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7

、股票面值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38,693

股，占

22.2402%

弃权：

691,646

股，占

0.2383%

8

、定价依据

同意：

224,983,632

股，占

77.5298%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691,646

股，占

0.2383%

9

、发行数量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663,336

股，占

22.2831%

弃权：

567,003

股，占

0.1954%

10

、发行对象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11

、发行方式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12

、锁定期安排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13

、认购方式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14

、拟上市地点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1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14,693

股，占

22.2319%

弃权：

715,646

股，占

0.2466%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

要的议案》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500,993

股，占

22.2272%

弃权：

729,346

股，占

0.2513%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69,442

股，占

0.3341%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69,442

股，占

0.3341%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终止、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

、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69,442

股，占

0.3341%

2

、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书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69,442

股，占

0.3341%

3

、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69,442

股，占

0.3341%

4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69,442

股，占

0.3341%

5

、土地租赁合同

同意：

224,959,632

股，占

77.5215%

反对：

64,493,440

股，占

22.2246%

弃权：

736,899

股，占

0.2539%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2,100,843,653

股，占

96.9879%

反对：

64,255,497

股，占

2.9664%

弃权：

988,149

股，占

0.0457%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表决情

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首钢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同意：

224,939,425

股，占

77.5145%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2.1444%

弃权：

989,649

股，占

0.3411%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1,875,897,328

股

)

回避表决。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同意：

2,100,836,753

股，占

96.9876%

反对：

64,260,897

股，占

2.9667%

弃权：

989,649

股，占

0.0457%

该议案应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述总体表决情

况，该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冯翠玺、周旦作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首钢股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首钢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

或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参加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合法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首钢股份章程的规定，首钢股份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另，《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今日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


